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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ress: 江西省宜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春晖路 58号（宜春基地） 

Address：四川省射洪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园路 58 号（射洪基地） 

禁止招聘童工政策及补救措施管理程序

1. 目的

严格执行国务院发布的《禁止使用童工规定》，遵守 SA8000 标准，综合部人员在招聘时必须对应

聘人员透行严格检验“二证”，即身份证、健康证，核对相片确认无伪照才能登记入公司， 如暂未领取身

份证的，应持有其户口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核准的 16 周岁以上的证明。应聘人员一律应填写公司的制发

的《入职登记表》，人事部文员核对填写的内客是否与以上证件相符。公司须努力做到不使用童工也不支持

其它公司或社会团体雇用童工的行为，并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2.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公司所有部门。

3. 术语及定义

4. 权责

4.1. 人力资源部负责：制定和推行公司禁止使用童工的政策，调查有关歧视方面的投诉并及

时采取纠正行动； 

4.2. 各部门负责：执行不使用童工。 

5. 要求及流程

5.1. 万一疏忽雇用童工补救程序

5.1.1 依据本规定要求,“童工”是指在公司任何范围内工作但未满16 周岁的未成年人，一旦确

定公司有因疏忽招用童工，公司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5.1.1.1. 必须马上停止童工工作。

5.1.1.2. 报告当地劳动局,并尽快安排健康检查；若有疾病,应先安排治疗直到痊愈,医疗费用

由公司承担。

5.1.1.3. 公司不能终止与该童工的雇佣关系,任何情况下都不得置童工将来的安全和生活处境

于不顾。

5.1.1.4. 公司必须马上联络该童工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尽快安排将童工送回原居住地交其父

母或者监护人；送遣童工所需交通费、食宿费和其它相关费用全部由其公司负责,开销单据必须妥

善保存,该单据将用于核实该公司是否符合本规定要求。

5.1.1.5. 如果该童工是其家庭主要经济来源,该公司必须为其家庭提供经济援助,直至该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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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满16 周岁或达到最低法定工作年龄，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在于保障该童工不至于因为不能

工作 

而陷入经济困难；作为替代方式，该公司可雇用该童工家庭中已满 16 周岁或达到最低法定工作 

年龄的其他成员到该公司工作,先决条件是该家庭成员本人自愿到该公司工作。     

5.1.1.6.公司应该与该童工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保持联系,确保该童工生活处境良好,并确

定其已返校就学,公司必须保存与该童工的父母或合法监护人的联系相关资料,以证明符合本规

定 要 求 。

5.1.1.7.公司应与该童工所在学校保持联系以确保其正常上学,公司必须保存该童工上学的

相关资料。 

5.1.1.8.该童工年满 16 周岁或达到最低法定工作年龄后,公司方必须考虑雇用其回司工

作。 

5.1.1.9.司方必须建立完善的招工制度以防止今后再用童工。 

6. 相关文件及数据

7. 记录

8.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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